
　

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陕政办发 〔２０２４〕９号

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４年度立法计划的通知

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

«陕西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４年度立法计划»已经省委、省政府同

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４年４月３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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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４年度立法计划

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»«规章制定程序条例»«陕西

省地方立法条例»等法律法规规定,结合我省实际,现将省政府

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安排如下.

一、本年度完成的重点立法项目 (１８件)

(一)需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 (１５件).

１制定项目 (７件).

(１)«陕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»(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省发展改革委起草);

(２)«陕西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»(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农业农村厅起草);

(３)«陕西省节约用水条例»(省水利厅起草);

(４) «陕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» (省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起

草);

(５)«陕西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»(省总工会起草);

(６)«陕西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›办法»

(省妇联起草);

(７)«陕西省黄帝陵保护条例»(省黄帝陵管委会、省文物局

起草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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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修订修正项目 (８件).

(１)«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 (修订)»(省司法厅起草);

(２)«陕西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(修订)»(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起草);

(３)«陕西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›办法 (修正)»

(省水利厅起草);

(４)«陕西省地下水条例 (修正)»(省水利厅起草);

(５)«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 (修正)»(省水利厅起草);

(６)«陕西省水土保持条例 (修正)»(省水利厅起草);

(７)«陕西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›办法 (修正)»

(省农业农村厅起草);

(８)«陕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(修订)»(省气象局起草).

(二)省政府规章项目 (３件).

１制定项目 (２件).

(１)«陕西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»(省卫生健康委

起草);

(２)«陕西省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办法»(省消防救援总队

起草).

２修正项目 (１件).

«陕西省实施 ‹幼儿园管理条例›办法 (修正)»(省教育厅

起草).

二、需配合省人大常委会起草的预备审议项目 (１４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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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制定项目 (１０件).

(１)«陕西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›办法»

(省委网信办起草);

(２)«陕西省无线电管理条例»(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起草);

(３)«陕西省司法所条例»(省司法厅起草);

(４) «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条例» (省文化和旅游厅起

草);

(５) «陕西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» (省卫生健康委起

草);

(６)«陕西省审计条例»(省审计厅起草);

(７)«陕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»(省市场监管局起草);

(８)«陕西省秦岭国家公园条例»(省林业局起草);

(９)«陕西省帝陵保护条例»(省文物局起草);

(１０) «陕西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›办

法»(省粮食和储备局起草).

(二)修订项目 (４件).

(１)«陕西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›办法 (修

订)»(省教育厅起草);

(２)«陕西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 (修订)»(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厅起草);

(３)«陕西省燃气管理条例 (修订)»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起

草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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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４)«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(修订)»(省林业局起草).

三、需要进一步调研、论证,待条件成熟后提出的调研项目

(２４件)

(一)地方性法规项目 (１９件).

１制定项目 (７件).

(１) «陕西省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条例» (省数据和政务服务

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科技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商务厅起

草);

(２)«陕西省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»(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科

技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起草);

(３) «陕西省输煤管道保护条例» (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国资

委、省应急管理厅起草);

(４)«陕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»(省生态环境厅起草);

(５)«陕西省托育服务条例»(省卫生健康委起草);

(６)«陕西省内部审计条例»(省审计厅起草);

(７)«陕西省地理标志条例»(省知识产权局起草).

２修订项目 (１２件).

(１)«陕西省志愿服务促进条例 (修订)»(省委社会工作部

起草);

(２)«陕西省档案条例 (修订)»(省档案局起草);

(３)«陕西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 (修订)»(省司法厅起草);

(４)«陕西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(修订)»(省交通运输厅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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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);

(５)«陕西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(修订)»(省农业农村厅起

草);

(６)«陕西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(修订)»(省市场监管

局起草);

(７)«陕西省体育场馆管理条例 (修订)»(省体育局起草);

(８)«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 (修订)»(省文物局起草);

(９)«陕西省消防条例 (修订)»(省消防救援总队起草);

(１０)«陕西省邮政条例 (修订)»(省邮政管理局起草);

(１１)«陕西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›

办法 (修订)»(团省委起草);

(１２) «陕西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›办法 (修

订)»(省统计局起草).

(二)省政府规章项目 (５件).

１制定项目 (２件).

(１)«陕西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»(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起

草);

(２) «陕西省公共消防设施管理办法» (省消防救援总队起

草).

２修订项目 (３件).

(１)«陕西省实施 ‹地名管理条例›办法 (修订)»(省民政

厅起草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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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«陕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(修订)»(省司法厅起

草);

(３)«陕西省公共机构节能办法 (修订)»(省机关事务服务

中心起草).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政治站位,牢牢把握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.

要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立法工作的根本遵循,全面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法律体系、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论述,

把坚定拥护 “两个确立”、坚决做到 “两个维护”体现到做好地

方立法工作的实际成效上.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

导,确保立法工作贯彻党的方针政策、体现党的主张,立法工作

中的重大决策、重大事项、重要情况及时按程序向省委请示报

告.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理念,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

要求新期待,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立法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

突出问题,做到人民有所呼、立法有所应.

(二)健全工作机制,着力提升立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.要

把好立法入口关,加强对立法项目的评估论证,确保立法遵循和

体现经济社会发展规律,切实避免重复立法、盲目立法,有效防

止部门利益影响.要提高依法立法能力,严守地方立法权限、立

法程序,确保立法符合宪法精神和上位法规定,立法程序符合法

律法规要求,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、不符合上位法规定的

政府规章要及时开展清理,切实维护国家法治统一.要结合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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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需求,探索建立立法快速响应机制,灵

活运用 “小切口” “小快灵”式立法,切实增强立法的针对性、

适用性、可操作性,着力解决现实问题.

(三)强化责任担当,切实抓好立法工作计划的贯彻执行.

各起草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,把法规、规章草案的起草作为一项

重要任务来抓,按时间节点要求科学制定工作计划,安排专人负

责,推进工作落实.要扎实做好调研论证、意见征集等工作,按

照立法工作计划要求,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起草任务,及时上报法

规、规章草案,为审查、审议等工作预留合理时间.省司法厅要

及时跟踪了解立法工作计划执行情况,对重点立法项目提前介

入、加强指导,要善于在矛盾焦点问题上 “切一刀”,避免因个

别意见不一致导致立法项目久拖不决,影响立法工作计划执行的

整体进程.

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军区.

省监委,省法院,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.

国务院各部门驻陕单位.

　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４月７日印发

共印７６２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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